
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（重组）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我们作为贵州红星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根据《公

司章程》、《独立董事制度》、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在认真审阅公司

提交的有关资料，听取相关人员介绍以及我们实际了解的情况的基础上，对《公

司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（重组）的关联交易》的议案进行了客观独立判断，发

表意见如下： 

1、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前，公司董事

会秘书处已向我们提供了相关资料，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，同意将本次关联交

易提交会议审议。 

2、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对应收货款进行集中管理，通过日常

的销售和回款情况控制应收账款的坏账风险。 

3、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协商、价格公允、程序规范的原则，未发现损

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由此我们同意《公司与关联方债权债务转让（重组）的关联交易》的议案。 

独立董事： 

姜世光              田庆国              赵法森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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